附表
　　　　　　　　　　　　花蓮創意文化園區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
	使用空間
	面積（坪）
	場地使用費
	保證金

	１、辦公廳1樓
	140
	室內活動每週  10,000
每天   3,000
	20,000

	２、辦公廳2樓 
	98
	室內活動每週   6,000
每天   1,500
	10,000

	３、餐廳 
	60
	室內活動每週   6,000
每天   1,500
	10,000

	４、半製品及原料倉庫 
	199
	室內活動每週  10,000
每天   3,000
	20,000

	５、原料倉庫 
	209
	室內活動每週  10,000
每天   3,000
	20,000

	６、廣場 
	454
	戶外活動每週  10,000
每天   3,000
	20,000

	７、紹興酒半製品倉庫 
	323
	室內活動每週  10,000
每天   3,000
	20,000

	８、紅酒半製品倉庫A區 
	332
	室內活動每週  10,000
每天   3,000
	20,000

	９、紅酒半製品倉庫B區 
	332
	室內活動每週  10,000
每天   3,000
	20,000

	單位：新臺幣　　元
附加說明：
１、 為鼓勵藝文團體使用場地，並增加場地使用效率，每週使用四日以上得以一週計費，但按週計費之申請者應確實利用場地，期間若有完整未用時段，應於簽約時告知，由本園區開放供其他單位申請使用。若經查核有申報不實情形者，將列為日後審查依據。 
２、
冷氣使用收費辦法：展演單位如需使用冷氣空調，將由雙方抄錄、簽章使用前電表度數，使用完後再依照電表上度數由雙方抄錄、簽章並歸還冷氣遙控器，冷氣電費款以實際核算使用度數為根據收取，每度電費5元。
３、
有鑑於花蓮市之藝術展演場所嚴重不足，為鼓勵藝術創作及發展，如係藝術家個人、藝文團體或非營利單位申請使用，且無收受門票、商品販售之營利行為，以上之場地使用費均優惠減半。 
４、 如係文建會或附屬相關單位之活動，免收相關費用。
５、 相關申請辦法請詳「花蓮創意文化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 


　

註：收費基準依坪數分為二級
	  
	面積
	收費方式

	第一級
	室內：100坪以下（含）
戶外場地：200坪以下（含）
	１、 場地使用費：
每週　6,000、每天　1,500
２、 保證金：10,000

	第二級
	室內：100坪以上
戶外場地：200坪以上
	１、 場地使用費：
每週　10,000、每天　3,000
２、 保證金：20,000


　

花蓮創意文化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
一、
宗旨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設置之花蓮創意文化園區（以下稱本園區），為促進台灣藝術發展，鼓勵各類以及跨界藝文創作、創意發想，並創造全民共有、共享的多元藝文空間，受理本園區檔期申請及審查，特訂定此要點。
二、
申請資格
 (一)
個人申請：凡年滿二十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在台領有證件之外國人，並曾於國內外公開之藝術展演活動中擔任主要工作者（策展或演出）。
 (二)
團體申請：藝文團體及政府核准立案之團體、法人、學校、政府機關、公司等。
三、
活動內容
 (一)
申請舉辦之活動，應符合推廣文化、藝術、人文、教育等宗旨，且不得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二)
場地申請不受理與藝文無關之集會、典禮、演講及其他類似活動。
四、
場地開放時段
 (一)
開放使用時間：週二至週日11：00-20：00，週六11：00-21：00（週一休園）
 (二)
場地使用時段：週二至週日11：00-20：00，週六11：00-21：00（週一休園）
 (三)
申請單位應遵守前項使用時段，如需提早或延長，事先應徵得本園區同意。
五、
申請手續
 (一)
申請時間：
１、
除文建會及其相關附屬單位主辦或合辦活動、或維修保養日等預留檔期外，其餘檔期開放申請。
２、
每年1月起開放申請一年之內的活動檔期。
３、
經公開受理後，若有剩餘檔期，於活動日一個月前主動提出申請。
 (二)
使用時間：場地申請至多以一個月為限（含進場、展演及撤場）。
 (三)
送件資料：
１、
場地申請表（如表001）1份，檢附團體立案證書或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其中機關、學校免附法人文件影本。
２、
活動計畫書1份（請詳載活動內容、使用日期、時間、參加人數、場地佈置、成本收支概算、宣傳用圖片、圖檔或照片等）。如預計出售展演門票或與該活動相關之紀念品，請一併附上相關門票費用、紀念品定價標準及預計展售數量。
３、
其他相關附件，例如VCD、DVD、幻燈片等視聽資料。
 (四)
送件方式：
１、
親送：上班時間（週二至週日11：00-20：00，週六11：00-21：00（週一休園）至園區辦公室。
２、
掛號郵寄：花蓮市中華路144號，「花蓮創意文化園區」收。
 (五)
詢問專線：TEL：03-8327105     FAX：03-8324608
 (六)
資料不齊者，不予受理並退件。
 (七)
申請單位所送活動資料，應徵得創作者或演出者同意，如有任何法律糾紛，概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
 (八)
若場地申請作為排練性質使用、或申請戶外展演空間時，請另參考「排練使用注意事項」、「戶外展演空間使用注意事項」辦理申請程序。
六、
審核
以隨到隨審方式，進行資料審核，審核作業約需一至二週，以書面通知審查結果，同時在文建會網站（http://www.cca.gov.tw）上公布。
七、
簽約與繳費
 (一)
申請單位於接獲檔期通知後，應於指定期限內，填寫合約書一式三份（核准通過之活動計畫書為合約之當然附件），並依「收費基準表」之規定繳納場地保證金及全額場地使用費，辦妥簽約事宜，逾期者視同放棄，本園區無須通知或催告，得另行處置或使用該檔期之場地。
 (二)
申請單位所繳之保證金，俟使用後歸還所借物品，並將場地復原，經檢查通過後，無息退還。
 (三)
如係文建會或附屬相關單位之活動，免收相關費用。
八、
權利與義務
 (一)
場地協調會議：
申請單位應於場地使用15天前提出場地使用配置圖（含舞台、動線、服務區、入口等）及其他場地使用協商事宜。
 (二)
申請單位須提供本園區之結案資料如下：
１、
各式DM 3份；海報2份。
２、
活動紀錄數位照片電子檔、活動影像VCD一式各1份。
３、
剪報資料一式1份。
４、
活動參與者問卷統計彙整資料影印1份。
 (三)
活動展演期間，應由申請單位安排服務人員於現場負責提供展演解說諮詢、保管展演作品及財物安全，本園區僅提供展演資訊公告服務，不負擔前述相關事務之服務。
九、
錄音、攝影、錄影與授權製作、出版
 (一)
本園區得指派專人在不影響展演情況下進場錄音∕攝影∕錄影做為檔案資料，以供剪輯、檢索與研究之用；本園區並得授權第三人做為非營利性質之使用。
 (二)
經本園區審核通過之申請單位製作展演內容，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權；亦不得據此主張豁免任何應受法律追訴之權利。
 (三)
申請單位可視其意願將演出內容與本園區洽談授權製作、出版、發行等合作事宜。
十、
取消與變更
 (一)
如遇不可抗力之原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如天災、戰爭、國喪、主要藝術家死亡、重病或設備故障，因而導致活動之全部或部分確實無法如期執行者，申請單位得與本園區重議檔期，如因此導致解約，相關已繳費用由本園區無息退還，但已發生之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
 (二)
除前項原因外，申請單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取消契約之活動計畫或要求另議檔期，違反者，不予退還所繳之場地使用費，並將酌扣20％保證金作為額外行政開支，並於一年內不再受理該單位之使用申請。
 (三)
如申請單位擬變更活動計畫，包括：主要藝術家、節目型式、演出內容變更等，應於原租用場地使用日前15天前以書面提出申請，獲得本園區同意後才可變更使用。
 (四)
基於本園區已公告相關訊息，申請單位除主動告知本園區更正資料外，必須由媒體報導或「登報更正」告知社會大眾。
十一、
損害賠償
　　 (一)
申請單位對於場地建物及一切器材應保持清潔及完整，如有任何髒污、損毀或故障，本園區得有權依復原費用扣除其保證金，若保證金不足扣抵時，申請單位則需補足差額，不得異議
。
　　 (二)
申請單位提出申請場地時，均視為同意前項規定
。
十二、 責任歸屬
申請單位租用場地期間內，如有任何人員傷亡，除因花蓮園區建物及設備本身所致者外，均由申請單位單獨全部負責，本園區不負任何醫療及賠償責任。申請單位使用本園區設備及場地不當所致之損害者亦同。
十三、
注意事項
　　 (一)
本園區多棟建物已列為古蹟或歷史建築，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室內展演場地全面禁止吸煙或使用火、瓦斯，以及會造成跳電的電器
。
　　 (二)
申請單位於使用期間，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最低保險額為300萬元），負責保障所有參與活動人員生命及公共安全。若為展覽活動，應由申請者視要保事項自行負責購買保險（至少需包含竊盜險），特別是貴重展品請自行聘僱警衛加強保全，如有遺失或毀損，本園區不負賠償責任
。
　　 (三)
場地佈置時，請事先知會本園區，取得同意後方可施作，未經同意，不得以漿糊、膠紙、膠水、鐵釘、雙面泡膠等物使用於場地壁面或地面及有關設備或公物之上，亦不得擅自架設各項器材、接電，如因此造成意外事故或損毀，申請單位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
　　 (四)
申請單位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應自行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本園區概不負責。前項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應於使用期限屆滿前遷離，逾期視為廢棄物處置，本園區得逕行清除，所需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並按逾期回復原狀之期間，依收費基準加倍計收違約金，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
　　 (五)
非經本園區同意，申請單位不得私下協調變更使用權
。
　　 (六)
請提出記者會、開幕或是展演期間，戶外需要配合的計畫說明（活動內容、活動日期時間、器材設施、動線計畫，交通疏導計畫……等
）。
　　 (七)
請注意同時段，其他展演單位的展演性質及是否有互相配合協商的必要
。
　　 (八)
請遵守進、撤場或工作的場地申請使用時間，以免超出時間影響園區管理作業
。
　　 (九)
請保持逃生出口之暢通，並注意燈具開關、水龍頭、滅火器材等相關設備的位置。具有危險或妨礙通道之物品，本園區得要求申請單位移除，如申請單位不予移除，得以禁止使用場地
。
　　 (十)
場地使用期間所製造的各類垃圾，應自行處理帶走，不得留在園區
。
　　 (十一)
大型活動應設立足夠數量之流動廁所
。
十四、
其他
　　 (一)
本規定為場地使用契約之一部分，申請單位未遵守本規定之各項規定者即為違約
。
　　 (二)
申請單位如有違反本要點情節重大者，本園區有權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活動，並沒收保證金，取消其一年內申請借用本園區任何場地之權利
。
　　 (三)
本園區為行人專用徒步區，除公務巡邏車輛及裝卸貨物可限速20公里以下行駛外，其餘開放時間嚴禁長時間停放任何車輛，違者將報請交通單位逕行拖吊，本園區概不負責
。
　　 (四)
申請單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或有關法令者，本園區依規定立即制止繼續使用，並視情節輕重予以扣款或不予退還保證金
。
　　 (五)
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雙方簽約文件中另行規定之
。
　

附件　各空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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